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文件 
 

佛科院研„2017‟4 号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深入推进我校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

背景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特制定此实施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是指通过对具有

突出创新创业能力和潜质的优秀研究生实施科学性、个性化的特

色人才培养，学校为入选研究生提供优质的学习条件、创造优质

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潜能，力争培育出一

批较高水平的科研学术成果。 

第三条  学校成立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教育校领导牵头，成员由研究生学院、科

技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各学位点所在学院院长等组成，负责

对计划的实施给予指导和监督。领导小组下设管理办公室，挂靠

研究生学院，负责本计划的有关政策制定、考核选拔、组织、管

理与评价等工作。 

 



第二章  申报与选拔 

第四条  选拔范围 

学校每学年于秋季学期初从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选拔部分

具有学术研究潜质的优秀研究生进入“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

计划”。 

第五条  申报条件 

1.申请人须在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异（学习成绩专业排名不

低于 20%），已展露出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潜力，具备完成较

高水平论文、专利等成果的潜质和能力。 

2.申请人须在学习期间未受过处分、无各类考试不及格情

况，思想政治表现良好，学风端正。 

3.申请人须在近三年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核心刊物上

发表论文 1 篇或 1 项发明专利申请或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 次。 

4.通过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方式录取的研究生，

在本人自愿和导师同意前提下，可直接入选。 

第六条  名额分配 

各学位点可向学校推荐 1-3 人，全校总名额一般不超过当年

招收研究生总数的 5%。 

第七条  选拔程序 

1.选拔程序为个人申请、导师审核、各学位点推荐、专家评

审、学校审批、人选公示、签订培育协议。 

2.选拔采取“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综合考虑学习

成绩、研究志向、学术成果、导师意见等，通过评审专家组面试

答辩等环节进行选拔，最终由学校审核批准。 

 



第三章  培育与考核 

第八条  培育原则 

坚持“依托导师组、培养个性化”的培育原则，以产出高水

平成果为目标，为培育对象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广阔发展

空间和优惠条件。培育期限一般为 2 年，最长可为 3 年。 

第九条  培育模式 

1.签约制培育 

培育对象及其导师与学校签订三方协议，要求培育对象和导



第十条  年度考核 

学校每年对培育对象进行一次年度考核。培育对象考核要求

具体如下(应同时达到以下条件)： 

（1）学习成绩专业排名不低于 20%； 

（2）实质开展科研工作（导师出具佐证材料）； 

（3）要求以第一作者在 SCI、SSCI、A&HCI、EI 收录的学术

期刊、国内一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含录用）或在国内核心刊

物上发表论文 2 篇（含录用），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或获

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申请发明专利 2 项，或获得省级奖

项 2 次，或获得国家级奖项 1 次。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 

对培育对象进行年度考核，达到一定标准的，继续予以第二

年度经费支持；达不到标准的，终止培育，不再给予下一年度经

费支持。 

 

第四章  经费支持 

第十二条  支持方式 

列为“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培育对象者，学校设

立“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专项基金”（纳入年度预算）给予



3.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资助 

支持培育对象每年参加一次高级别国际学术会议（获得国际

学术会议接收的论文需以培育对象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

为第一作者、培育对象为第二作者，并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为第

一署名单位）。经费使用范围为：交通费、住宿费、会务费、版

面费等，凭票据实报实销，资助上限为 1 万元。 

一年后，对培育对象进行年度考核，达到一定标准的，继续

予以第二年经费支持；达不到标准的不再给予下一年度经费支

持；如此循环直至毕业，最长按 3 年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

施。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017 年 3 月 6 日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学院             2017 年 3 月 6 日印发 


	doc_mark

